“一事一议”筹资筹劳

村级“一事一议”筹资筹劳是村民委员会在兴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、植树造林、道路修建维护等村民直接受益的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时，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集体决定，实行“一事一议”的办法筹集资金和劳务的制度，是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、村提留、乡统筹和农村“两工”以后，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所需资金和劳务的主要来源。
一、基本原则
（一）村民自愿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以村民的意愿为基础，应尊重村民的意愿，不得强迫命定。
（二）直接受益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事项的受益主体与议事主体、出资出劳主体相对应，即谁受益、谁议事、谁投入。
（三）量力而行：确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事项、数额，应充分考虑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。筹资数额和筹劳数量较大的事项可制定规划，分年议事，分步实施。
（四）民主决策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事项、数额等，应按规定的民主程序议事，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，或者经村民会议授权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，充分体现民主决策、民主监督。
（五）合理限额。筹资筹劳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承受能力，分地区制定筹资筹劳的限额标准。村民每年人均筹资额、人均筹劳量不能超过省政府规定的限额标准。
二、村级一事一议内容
村级一事一议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: 村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；道路修建； 植树造林；农业综合开发有关的土地治理项目; 村民认为需要兴办的集体生产生活；其他公益事业项目。
三、议事程序
（一）事项征集。发起人要广泛征集受益群众“一事一议”事项，从群众的意见中梳理出群众要求最强烈、范围最广、投资投工额度与当地村民承受能力相适应的议题。
（二）征求意见。发起人应广泛的征求受益群众意见，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反映，以便在议事会上能首先获得大部分群众的支持。
（三）会前准备。发起人充分议事会材料，将需要交议事会讨论的事项包括建设内容资工程建设负责人、建设时间、建设管理及建成后的工程运行管理等整理成条，以备提交会议讨论。
（四）会议通知。发起人发“一事一议” 议事会会议通知，应将会议的目的、地点、时间、通知到各受益农户。
（五）会议议程：会议议程应包括但不限于:1、发起人介绍议事讨论的事项基本情况；2、参加议事会受益群众充分协商讨论，发表意见和建议；3、表决，议事会讨论的事项一般用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表示各户意见；4、当议定的事项比较简单时，不用文字记载，靠村民相互之间的信任自觉执行；复杂的事项形成决议后参会人要签名确认，然后按决议执行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六）会议执行。议事程序完成后，将议定的事项交会议推荐的负责人执行。
四、申报审核
（一）年初由村民委员会提出预算，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议论通过，报乡（镇、街道）农业服务中心审核后，由乡（镇、街道）政府批准并报县（区）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备案。
（二）筹集额度严格实行上限控制，每人每年不得超过 40  元，每年每个劳动力筹劳的数量不得超过  10  个标准工日。
（三）村内“一事一议”的集体生产公益事业筹资提取、管理、使用情况，接受农民负担监督部门审计监督。












xx镇      村     村民小组“一事一议”
关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议纪要

会议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会议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会议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参会人员：应到会代表    户（人），实到会代表    户（人）会议主持人:                 会议记录人:                  
会议内容：
一、主持人清点到会人员
经本村八大组织成员商议，决定召开本村村民或村民代表“一事一议”会议，本村村民或村民代表共    户    人，应到会代表     户（人），实到会代表     户（人），超过应到会户数的三分之二，符合“一事一议”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可以开会。
二、会议议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以上事宜提请大会讨论
经到会人员举手表决    户（人）同意，   户（人）不同意，    户（人）弃权，同意户（人）数达     %，符合“一事一议”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决议有效，讨论结果如下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、本会议纪要的附件是本会议纪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本会议纪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民小组
      年   月   日
附件：1.“一事一议”会议签到表；
2.“一事一议”会议表决表。



“一事一议”会议签到表
村民小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会议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会议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会议议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姓名
	门牌号
	序号
	姓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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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事一议”会议表决表
村民小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会议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会议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会议议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门牌号
	同意（签姓名、按手印）
	序号
	门牌号
	同意（签姓名、按手印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证明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注：证明人必须由村委会主任、监督委员会主任共同签字加按手印。）
